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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90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2019-059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召开的

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提

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预计2019年与实际控制人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企业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91,558.8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2018

年12月8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4）。 

公司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因业务增长及市场变化原因拟增加子公司2019

年与实际控制人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的关联交易，共计新增关联

采购金额600万元。 

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于2019年10月22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了《关于增加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与会全体11名董事中，董事陈明

军先生、黄芳女士、王建明先生因关联关系回避表决，其余8名董事一致同意上

述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议案在公司董事会审批后，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预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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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19年年

初预计额度

(万元)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万元） 

增加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江阴法尔胜住电

新材料有限公司 
体外索 

参考市场价

格确定 
0 0 600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关联人：江阴法尔胜住电新材料有限公司 

2) 公司成立日期：2003 年 9 月 1 日 

3) 法定代表人：董东 

4) 注册资本：285 万美元 

5) 营业场所：江阴市璜土镇澄常工业开发区 

6)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高档建筑用预应力五金制品、波纹五金管件、夹片

五金件，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及配套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 关联关系：江阴法尔胜住电新材料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系同一控股股东，

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8) 履约能力分析：江阴法尔胜住电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和销售

填充型环氧涂层钢绞线的企业，该公司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且从其财务状况和

商业信用看，本公司不怀疑其存在履约风险问题。 

9)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江阴法尔胜住电新材料有限公司经审计净资产：

2,383.07 万元；2018 年营业收入：10,760.26 万元，净利润：97.72 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依据：根据国际及国内市场同类产品市场行情，依据原材料品质严

格按标准浮动，由双方协商议定。 

2）结算方式：采用货到付款或双方约定的其他付款方式进行交易。 

3）合同数量：总采购金额不超过 600 万元，具体采购数量按订单确定。 

4）合同期限：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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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持续的、经常性

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的需要；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

场公允价格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

益的行为。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

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以下事前

认可及独立意见： 

1、公司于2019年10月22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关于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与会全体11名董事中，

关联董事陈明军先生、黄芳女士、王建明先生3名董事因关联关系回避表决，其

余8名董事一致同意上述关联交易，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我们认

为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2、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增加2019年度与关联方控股股东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关联企业达成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交易

双方依据市场原则制定交易价格，对交易双方而言是公允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情形； 

3、我们同意上述《关于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六、 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公司与江阴法尔胜住电新材料有限公司签署的《体外索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3日 


